
 

 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票代號：338）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公司治理專項活動整改報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、準確和完整，沒有虛假記載、誤

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漏。 

本公告在上海和香港同步刊登。本公告根據《上海證券交易所股票上市規則》規定於境

內刊登。本公告乃依據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 13.09(2)條的披露

義務而作出。 

 

根據中國證監會《關於開展加強上市公司治理專項活動有關事項的通

知》（證監公司字[2007]28 號）和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《關於開展上海轄

區上市公司治理專項活動的通知》（滬證監公司字[2007]39 號）的要求，中

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上海石化＂或“公司＂）

於 2007 年 4 月至 10 月開展了公司治理專項活動。 

一、公司治理專項活動開展情況 

1．第一階段：自查階段 

2007 年 4 月至 6 月為上海石化公司治理專項活動的自查階段。公司認

真學習了中國證監會、證監會上海監管局的有關文件，成立了由董事長任

組長，董事兼財務總監為副組長，有獨立董事、監事會及有關責任部門負

責人參加的“上海石化加強公司治理專項活動領導小組＂，制定了《公司

治理專項活動工作計畫》並佈置了相關工作。各有關職能部門對照 28 號文

100 條自查事項，認真開展自查活動，查找問題和不足，至 6 月底形成了《上

海石化治理專項活動自查報告和整改計畫》，並提交董事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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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2 日，《上海石化治理專項活動自查報告和整改計畫》經公司五屆

二十一次董事會審議通過。 

2．第二階段：公眾評議及現場檢查階段 

2007 年 7 月至 9 月為上海石化公司治理專項活動的公眾評議及現場檢

查階段。7 月 13 日，公司在《中國證券報》、《上海證券報》、上海證券交易

所網站（www.see.com.cn）和公司網站公告了《上海石化治理專項活動自

查報告和整改計畫》，並同時上報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。 

7 月 15 日起，公司接受投資者及社會公眾對公司治理工作的評議。公

司設置了評議工作熱線電話、傳真和電子信箱，接受公眾對公司治理現狀

的評價。 

9 月 24 日，證監會上海監管局對公司進行了公司治理專項檢查，重點

查閱了公司的各項管理制度，近三年的股東大會、董事會、監事會會議資

料以及部分財務資料。10 月 10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監管局發出的《關於中國

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理狀況整改通知書》（滬證監公司字

[2007]406 號）；10 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證券交易所發出的《關於 S 上

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治理狀況評價意見》。 

3．第三階段：整改提高階段 

2007 年 10 月為上海石化公司治理專項活動的整改提高階段。公司針對

監管機構、投資者及社會公眾提出的意見和建議，認真分析問題和原因，

逐條落實整改措施。 

10 月中旬，完成了《上海石化公司治理專項活動整改報告》，提交公司

五屆二十四次董事會審議。 

二、公司治理專項活動整改情況 

1．公司自查發現問題的整改情況 

通過自查，公司在治理方面存在的需要完善的事項主要有： 

(1)尚未制訂《總經理工作細則》、《獨立董事工作制度》等公司治理制

度。 

情況說明及整改措施：公司股票於 1993 年上市後，先後制定了《總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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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辦公會議議事規則》、《黨政聯席會議議事規則》等制度，在《公司章程》

中，對總經理、獨立董事的相關工作內容也作了明確規定，故未專門制定

《總經理工作細則》和《獨立董事工作制度》。經過這次自查，公司認為，

有必要按照相關規定進一步完善上海石化的公司治理制度。公司在 9 月份

完成了《總經理工作細則》、《獨立董事工作制度》和《投資者關係工作制

度》的擬稿、內部送審、律師審閱等工作，10 月份提交公司五屆二十四次

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(2)尚未完成股權分置改革。 

情況說明及整改措施：2006 年 10 月公司按照中國證監會的要求，啟動

了股權分置改革工作。但由於公司的股改方案未獲得三分之二以上 A 股流

通股股東的通過，導致公司的股權分置改革工作未能在當年內完成。為了

儘早完成這項有利於優化公司治理結構，促進公司健康發展，實現公司全

體股東利益一致的改革工作，公司一直積極與上海石化的控股股東中國石

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進行溝通，促請中國石化重新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工

作。鑒於這項工作需要大股東提出股權分置改革動議之後才能進行，而大

股東目前尚未提出相關建議和具體方案，故此項工作仍在整改過程中。公

司將繼續積極與大股東進行溝通，力爭早日完成股權分置改革。 

2．證監會上海監管局現場檢查發現問題的整改情況 

經證監會上海監管局現場檢查，指出上海石化在公司治理方面存在以

下問題： 

(1)股改方面，公司自 2006 年 11 月 8 日相關股東會議否決第一次股改

方案後，至今未啟動第二次股改程式。 

情況說明及整改措施：同本整改方案“二、1.（2）＂。 

(2)規範性運作方面，公司尚未完成《總經理工作細則》和《獨立董事

工作制度》的制定工作。 

情況說明及整改措施：本公司股票於 1993 年上市後，先後制定了《總

經理辦公會議議事規則》、《黨政聯席會議議事規則》等制度，在《公司章

程》中，對總經理、獨立董事的相關工作內容也作了明確規定，故未專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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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總經理工作細則》和《獨立董事工作制度》。在這次專項治理活動中，

公司計畫於 10 月份完成這項工作的整改。公司在 9 月份完成了《總經理工

作細則》、《獨立董事工作制度》和《投資者關係工作制度》的擬稿、內部

送審、律師審閱等工作，10 月份提交公司五屆二十四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後

實施。 

(3)獨立性方面，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中國

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的個別產品與公司存在同業競爭。 

情況說明及整改措施：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從

其發展戰略出發，為避免下屬子公司、分公司等附屬企業間的同業競爭，

提高整體議價能力，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，不斷加強對物資採購和產品銷

售的集中管理。本公司和同為中國石化控股的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

公司處於同業競爭的產品，在本公司與控股股東中國石化的積極溝通、協

調下，已納入由中國石化下屬公司——中國石化化工銷售分公司代理銷售

的範圍，而儀征化纖的同類產品亦通過中國石化化工銷售分公司實行代理

銷售，從而避免了可能存在的同業競爭。 

3．上海證券交易所對公司治理狀況的評價意見 

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市公司部於 2007 年 10 月 15 日發出了《關於 S 上石

化股份有限公司治理狀況評價意見》，對公司改善治理狀況提出了以下監管

建議：公司應當以本次上市公司治理專項活動為契機，對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證

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資訊披露管理辦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規則》等法律、法規、

規章及相關規範性檔的要求，切實加強公司內部的資訊披露事務管理制度

建設和內控制度建設，規範股東大會和董事會運作，強化公司董事（包括

獨立董事）的履職意識，積極推動公司治理水準的提高。 

4．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對上海石化公司治理狀況的評議意見 

7 月 13 日，公司在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（www.see.com.cn）公告了《上

海石化治理專項活動自查報告和整改計畫》後，為方便廣大投資者和社會

公眾對公司治理專項活動提出評議意見，公司設立了熱線電話、傳真和電

子信箱。截至 2007 年 9 月 30 日，公司尚未收到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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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理狀況提出的意見。 

 

總之，通過本次公司治理專項活動，上海石化的公司治理水準得到了

一定程度的提高，公司董事、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對治理制度建設的重要

性和必要性有了新的認識，公司內部制度體系也更加健全、規範。上海石

化將以此為契機，進一步推進公司治理工作，確保公司合規、健康、持續

地發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七年十月二十六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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